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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665号

申 请 人：南京某某技工学校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教育体育局

申请人南京某某技工学校对被申请人周口市教育体育局在

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10月 28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

用简易程序办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政府信息

公开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申请的政

府信息作出答复及支付申请人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 5万元。

申请人称：2024年 9月 19日，申请人通过邮政 EMS向被

申请人邮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以及证件复印件，被申请

人于 2024年 9月 20日收到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未在法定期

间内向申请人作出答复，未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。申请人申

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，系被申请人制作、保存、掌握，应当

无条件向申请人公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

- 2 -

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被申请人的行政不作为侵犯了申

请人正当的合法权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于 1997年 3月

成立，原由周口市教委审批办学。2021年按照河南省放权赋能

改革要求，高中、中职学校审批管理下放至县（市、区），

2022年 5月周口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为该校换发办学许可证并纳

入属地管理。申请人申请主体周口市教育体育局有误。2.申请

人反映“2019年其与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合作办学的韩

长红等 110名学生”（申请人提供了 110名学生身份证号、毕业

证等信息）。经查询学籍管理系统和校企合作备案系统，上述

110名学生不属于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，周口某某

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也未与南京某某技工学校开展合作办学（备

案）。”综上，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年 9月 19日，南京某某技工学校法定代

表人潘某某通过邮政 EMS120482072XXXX向被申请人周口市

教育体育局邮寄提交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以下

10项信息:“1.依法提供 2018年至 2023年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

业学校经审批和备案招生专业、办学层次、学制、招生计划中

申请主体的申请材料，行政审批机关内部审批资料以及行政审

批机关向申请主体发放的审批通过或同意备案一套完整审批备



- 3 -

案合法手续。2.依法提供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设立及更

名中申请主体的申请材料，行政审批机关内部审批资料以及行

政审批机关向申请主体发放的审批通过或同意备案一套完整审

批备案合法手续。3.依法提供 2018年至 2024年每年贵单位制

定的河南省民办中专院校招生，办学管理，学籍管理，减免学

费相关你单位制定相关管理性文件。4.依法提供你单位 2018年

至 2024年就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关于下达招生计划的通

知中申请主体的申请材料，行政审批机关内部审批资料以及行

政审批机关向申请主体发放的审批通过或同意备案一套完整审

批备案合法手续。5.依法提供 2018年至 2024年周口某某职业

中等专业学校每年经你单位备案批准（各类合作办学）所有的

申请主体的申请材料，行政审批机关内部审批资料以及行政审

批机关向申请主体发放的审批通过或同意备案一套完整审批备

案合法手续。6.依法提供南京某某技工学校与周口某某职业中

等专业学校联合办学所有学生[申请人提供附 110 名所有学生

花名册]通过 2019年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名义参

加 2019年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、体检表及体检

报告、报考学校（专业）志愿表等纸介质材料，录取审批表，

普通高招录取批次审批表，普通高招录取审批表（录取花名

册）纸质原始凭证。7.依法提供 2019 年南京某某技工学校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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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某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联合办学所有学生[申请人提供附

110 名所有学生花名册]学箱注册中申请主体的申请材料，行

政审批机关内部审批资料以及行政审批机关向申请主体发放的

审批通过或同意备案一套完整审批备案合法手续纸质原始凭

证。8.依法提供 2019 年南京某某技工学校与周口某某职业中

等专业学校联合办学所有学生[申请人提供附 110 名所有学生

花名册]毕业证书同意发放批复或毕业证书存根纸质原始凭

证。9.依法提供 2019 年南京某某技工学校与周口某某职业中

等专业学校联合办学[申请人提供附 110名所有学生花名册]中

专三年国家免学费补助资金支付纸质原始凭证。10.依法提供

2019 年你单位同意或备案南京某某技工学校与周口某某职业

中等专业学校联合办学每年录取，学籍注册人数，每年同意或

备案实际发放毕业证书人数信息和花名册包含学生所在地。”

2024年 9月 20日，被申请人收到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在法

定期限内未向申请人作出信息公开答复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

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及

物流查询记录截图；2.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

十三条规定，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



- 5 -

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

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

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本案中，申请人南京某某技工

学校提交的证据材料，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周口市教育体育局已

于 2024年 9月 20日签收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被

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职责违反上述规

定。对于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政府信

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，本机关认为决定责令被申请人限

期作出答复，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对被申请人未履行职责行为违

法性的评判，无须再确认违法；对于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

其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 5万元，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，本机关

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

六条“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

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责令被申请人周口市教育体育局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二十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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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1月 22日

抄告：河南省教育厅


